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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法律地理学

———关于法律的一种空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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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自加、英、美、澳等国渐次兴起了所谓法律地理学（空间 法律）研究。

尽管到目前为止，该研究尚未形成很清晰的理论图式；但透过其新颖的方法还是可以看出它开阔的理论

视野及宏大的理论抱负。对我们而言，不只是要去理解这一研究动向在其学术谱系下的基本理路；还要

结合我国的社会背景，辨识其中可能的问题域，进而透过对社会现象的阐释以反思我们关于法律的一些

思考方式。在更远的未来，则是于跨学科、交叉学科、后学科领域贡献来自我国经验的法律地理学研究。

关键词　空间转向　法律地理学　困境　突破　中国

“２０世纪，也许由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出现高度理论化、抽象

化的倾向，时间和空间成了这些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学科

聚焦于时间性范畴，而２０世纪下半期哲学社会科学则呈现出整体性的‘空间转向’。”〔１〕而这，是

否对法律思考及法学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自上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主要由加拿大、荷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的学者所发起的法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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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２０１１”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基地兼职研究人员、法学博

士。本文系甘肃政法学院２０１８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法律地理学经验研究”、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３ＸＦＸ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冯雷：《理解空间：２０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导言。



理学（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法律与空间研究。尽管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

体系和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但其所揭示的核心问题在今天已变得愈来愈重要，相信在不断的

理论研究推进中，法律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将得以逐步体现。尽管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

的阶段并不是发起者，亦没有及时跟进相关研究；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一则这一领域的研

究积累还不是很多，还处在起步阶段；二则，中国社会这一典型的个案完全能够做出自身独有的贡

献。是故，我认为这一研究是有意义的。其价值不仅在于与域外学者的对话；还在于借助法律地

理学这样一种跨学科研究来丰富、拓展我国学者自身关于法律与空间概念和理论的认识。

一、初识法律地理学

法律地理学，或者空间 法律研究，“关注的是法律之于空间，空间之于法律，以及二者间的

相互影响，其根本上也是对法律封闭性的批判”。〔２〕客观地说，尽管空间之于法律的影响客观

存在，但长时间内在有关法律的分析及法学研究方面，并没有太过注意空间的影响，也没有过多

检讨其对空间的影响，是故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也就更少。由此也不难理解，尽管有意识的法

律地理学研究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影响力仍然有限———至少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引

起足够的反响。在一般的观念上，恐怕法律地理学的研究还是被想象成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那

种“环境决定论”；但实际上，特别是自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带来巨大影响以来，法律地理学的研

究早已超越了如孟德斯鸠所阐述的那种地理环境与法律之间的直觉关系。〔３〕在司法实践中，我

们也看到尽管一些典型的案例完全可以从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在传统法学分析方法及法律思

维的藩篱之中，迟迟无法走出这一步。这比如１８８４年的“女王诉达德利及斯蒂芬斯案”（犚狏．

犇狌犱犾犲狔犪狀犱犛狋犲狆犺犲狀狊，１４ＱＢＤ２７３ＤＣ，１８８４）、
〔４〕又如富勒所虚构的“洞穴奇案”、〔５〕再如“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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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兴中：《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５页以下。［於兴中该书中关于法律地理

学的文章可能是中国大陆目前介绍法律地理学研究的最早文献；朱垭梁的《法律的空间意象性》（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应为目前国内最系统论述该研究的作品。］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国时期法学家吴经熊的论文《法律三度

论》中曾论及“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领域，或对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发生效力，没有一种法律，其效力范围

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辖权是毫无限制的”。某种意义上，这也可看作是一种法律的空间（地理）之维探索。参见吴经

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１９页。另见朱垭梁：《法律地理学：渊源、现状与展望》，

载《学术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张绍欣：《亟需重视法律地理学》，载《北京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第１６版；Ｉｒｕｓ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ｅｄａｒ（ｅｄ．），犜犺犲犈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犛狆犪犮犲狊狅犳犔犪狑牶犃

犜犻犿犲犾狔犔犲犵犪犾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 ２。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特别是第三编。至于孟德

斯鸠的观点是否“环境决定论”，一种观点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因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

的”。参见［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９页。值得注意的是孟

德斯鸠有关地理、环境等与法律的议题，尽管对之后法律研究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比如法律人类学的研究、

比较法学的研究等；但是颇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议题却未成为当下法律地理学研究的资源。不过，间接来看，当下的

法律地理学研究其中的一部分即出自法人类学学者之手。参见张冠梓：《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载《国

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赵旭东、张洁：《从异域到本土：中国法律人类学本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载《江苏社

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王伟臣：《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贡献》，载谢晖、蒋传光、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十八卷），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等等。

参见［英］Ａ．Ｗ．布莱恩·辛普森：《同类相食与普通法：“木犀草号”悲剧性的最后一次航程及其所引发

的奇特法律程序》，韩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Ｌｕｋｅ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ＡｎｔｏｎｉａＬａｙａｒｄ，“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９（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４０６ ４２２（２０１５）。

参见［美］彼得·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Ｌｏｎ

Ｆｕｌｌｅ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ｌｕｎｃ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ｓ”，６２（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１６ ６４５（１９４９）。



诉韦德案”（犚狅犲狏．犠犪犱犲，４１０Ｕ．Ｓ．１１３，１９７３）等，〔６〕如果从空间的维度来进行分析，对于这类案

件是否会有新解？

法律地理学的兴起，生发于以下背景：从法学者的角度，在于各种自法律外部研究法律方法的

不断勃兴所带来的关于法律固有观念的松动。这特别是围绕法律之自足性与独立性方面的争论，

以及法律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式样。在这其中的一个反思维度便是地理。当然，伴随地理学研究

的发展，这种自地理纬度考察法律的视角也逐渐从那种古典的环境决定论、地缘影响论转移或者

侧重于空间的方向。与此同时，特别是自所谓批判地理学以来，一些专事空间研究之学者也意识

或者注意到空间之于法律的复杂关系；并进而去揭示这些关系。〔７〕客观地说，在这个时候，无论

是在法律还是空间研究各自的领域内已很难寻找到一个更高、更合适的概念以涵括法律与空间二

者相遇时所提出的问题。是故，典型的法律地理学研究除却揭示现有法律制度之不足、甚至矛盾

以及既有空间理论包括性上的缺欠外，还从哲学、伦理学以及人文科学等领域寻求理论支持，这比

如有关“空间正义”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地理学必然是一个混杂的多元知识体系，而很难

将其局限在某一个学科框架内。〔８〕

“空间 法律研究”的兴起在更大背景上则是由于２０世纪以来人们关于“空间”认识的深化与转

变，及因此的社会理论研究之“空间转向”。扼要地说，所谓“空间转向”，是“通过列斐伏尔、福柯、

詹姆逊等人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阐述，空间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被充分揭露

出来。由于其对现实世界毋庸置疑的解释力，空间的重大意义被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接受，学者

们纷纷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空间相关的领域大量进入

文化社会学科研究的主题，开始同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日益交叉渗透”。〔９〕从

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我们认为法律地理学带来了反思传统法律思考方式的新路径，但是我们更要

注意到这一研究项目起始的切入点。对此，至少有两方面的内容需要我们更为注意，一方面这可

能预示着空间 法律研究也是批判性的———对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如

果只是考虑到“空间转向”后的“空间”含义，那么则有可能遮蔽这一理论思潮之外更大范围的关于

“空间”的其他阐述及其与法律之间的丰富关联。

从空间角度来分析法律问题或者说关注空间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已经显得很有必要、

理论上也很迫切。《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第１、１１版登载了一篇题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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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犜犺犲犛狆犪狋犻犪犾，狋犺犲犔犲犵犪犾犪狀犱狋犺犲犘狉犪犵犿犪狋犻犮狊狅犳犘犾犪犮犲犿犪犽犻狀犵牶犖狅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狊（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ｐ．６１ ６２．

参见［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６６～１７０页。

Ｓｅ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Ｆｏｒｄ（ｅｄ．），犜犺犲犔犲犵犪犾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犲狊犚犲犪犱犲狉牶犔犪狑，

犘狅狑犲狉犪狀犱犛狆犪犮犲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１）；ＪａｎｅＨｏｌｄｅｒａｎｄＣａｒｏｌｙ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ｄ．），犔犪狑犪狀犱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Ｉｒｕｓ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ｅｄａｒ，狊狌狆狉犪

ｎｏｔｅ〔２〕；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３９（１）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９６ １０２（２０１５）；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ＩＩ：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ｓ，Ｎｅｗ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４１（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６６７ ６７５（２０１７）；“Ｔｈｅｍ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１（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４（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殷洁、张京祥、罗小龙：《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载《人文地理》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群众工作方法化解草场纠纷：尼江两村的“结”解了》的文章。〔１０〕透过这篇报道，我们了解到持续

了几十年时间的所谓“尼江问题”得到了解决。结合其他更多的文献材料，我们也知道“尼江问题”

中也涉及相当多的法律及司法的问题。〔１１〕但如同在其他涉及民族、宗教、牧区等独特场景下的纠

纷法律解决一样，此时的国家法及其实践多少都会遭遇一些困难———一种结构性的困难。作为一

种破解的思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思考可能是一条有益途径。类似需要借助于空间维度来进

行思考的法律问题还能列举出更多，这比如与前述“女王诉达德利及斯蒂芬斯案”有些相似的“鲁

荣渔２６８２”号案。〔１２〕

尽管法律地理学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但客观地说，即便是前述走在前列的诸国

家和地区，其研究也进展缓慢，代表性的作品相对而言还比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该

研究本身就是一项比较边缘的研究———尽管它对改观有关法律和空间的概念、理念很重要；部分

则是这一研究目前遇到了一定的瓶颈，特别在从法律与空间各自的“域”内跳脱出来，寻求这一研

究项目的独立的第三域仍在探索中。虽然如布隆里的“叠接”、德莱尼的“规范空间”等核心概念的

提出和探索有很重要的意义；但现实地看，类似的探索还需要继续跟进，现有的概念范式建构还不

具有普遍的说服力和阐释力。

二、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法学的影响

一定意义上，法律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受到两股力量的同时作用的，一者即法学研究

方法多元化发展趋向的影响；另者则是社会理论研究空间转向的冲击力。前者笔者已在他文有所

阐述，〔１３〕这里仅就后一个方面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论述。与“时间”在社会理论中被广泛重视不

同，“空间”则是在不断地“拯救”之中才“浮出历史的地表”，进而形成了以探讨体系与结构差异格

局为主导的宏观空间政治研究和以分析权力支配与互动为特征的微观空间政治研究。〔１４〕如果是

从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的话，空间问题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一个焦点话题。空间概

念在日渐被社会理论界所关注时，其内涵也逐渐由自然属性转向为社会属性。１９８５年一群地理学

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出版了论文集《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此书可视为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家关注

空间议题的一个宣言。〔１５〕此后，关于空间的理论阐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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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参见宋喜群、束杰：《甘肃甘南：与群众贴着心谈 化解矛盾促发展》，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第３版；ＣＣＴＶ焦点访谈也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播出了“融雪车巴沟”的节目。

参见马克利、赵梅：《尼江美丽———甘南州践行群众路线依托双联行动解决“尼江”问题纪实》，载《甘肃

日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第１、３版；林治波、银燕：《从械斗到握手：甘南尼江两村２０年的死结如何解开？》，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第１８版；等等。

参见朱柳笛：《“鲁荣渔２６８２”号案宣判５死１死缓》，载《新京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第Ａ１７版；另见最

高人民法院“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故意杀人、劫持船只李承权故意杀人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载中国裁

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ｃＩＤ＝４ｆ３ａ４８ｄ９４９７６４２０ｆｂ７ｃ２ａ８８１００ｃｂ２５４ｄ＆Ｋｅｙ

Ｗｏｒｄ＝％Ｅ５％８８％９８％Ｅ８％Ｂ４％Ｂ５％Ｅ５％Ａ４％ＢＡ，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９）。

参见韩宝：《各归其位：“社会 法律研究”方法的展开》，载周赟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３０辑），厦

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参见狄金华：《空间的政治“突围”———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空间研究》，载《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参见［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Ｄｅｒｅｋ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ＪｏｈｎＵｒｒｙ（ｅｄ．），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犛狆犪狋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５）．］



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

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

会世界。〔１６〕空间转向的最重要成果是重新定义了空间，从而重新定义了地理学知识和人类通过

空间营造体现出来的生存实践。〔１７〕而这其中，在今天影响最深的首先还是列斐伏尔、福柯等的空

间理论。

（一）列斐伏尔、福柯空间理论思考

古往今来，太多的理论家表述了他们各自关于“空间”的观点。〔１８〕在西学的范围内，随着

社会的发展变迁，早期的如亚里士多德、牛顿、笛卡尔、康德等人的理论其地位不再那么突出

了，而是不断为新的空间理论所挑战。〔１９〕这些新的理论最突出、影响也最大，并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空间转向发生的要数列斐伏尔、福柯等关于空间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列斐伏尔、福柯

等关于空间的观念代表了一种新范式。〔２０〕“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

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

辩证的。”〔２１〕福柯的这段话是有意义的，的确既有的关于空间是静止的观念已不足以解释当下

社会。就历史来看，１９、２０世纪以降，资本社会迅速发展，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社会问题，今天依

然。〔２２〕在这一背景下，空间之意义明显有别于往昔。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理论将研究之目光与

方法，乃至范式调整至空间领域，那是非常自然的。〔２３〕同样是对今天的空间研究产生了重大影

响，列斐伏尔比福柯更早地洞察到了问题的存在，其早在１９７４年便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空间的

生产》一书。〔２４〕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有人称之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续集，足见其价值和地位。列斐

伏尔意义上的“空间”代表的是什么？“在列斐伏尔看来，它主要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

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他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

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他的隐喻性的“空间”，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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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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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载《社会》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胡大平：《地理学想象力和空间生产的知识———空间转向之理论和政治意味》，载《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另见崔继新：《如何理解“空间转向”概念？———以阿尔都塞理论为视角》，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刘拥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阐释》，载《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ＰｈｉｌＨｕｂｂａｒｄ，ＲｏｂＫｉｔｃｈｉｎ（ｅｄ．），犓犲狔犜犺犻狀犽犲狉狊狅狀犛狆犪犮犲犪狀犱犘犾犪犮犲（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２０１０）．这本书汇集了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至少６６位思想家有关“地点和空间”相互差异但各具

意义的思想。

参见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１９８６）》，刘怀玉译，载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纪事》（第

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参见汪原：《关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载《新建筑》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１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ｌｉｎＧｏｒｄｏｎ（ｔｒａｎ．），ｉｎＪｅｒｅｍｙＷ．Ｃｒａｍｐｔ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ｄｅｎ（ｅｄ．），犛狆犪犮犲，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犘狅狑犲狉牶犉狅狌犮犪狌犾狋犪狀犱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ｐ．１７３．

有关的研究可参见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１７个矛盾》（全新修订译本），许瑞宋译，台湾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版。

有关社会理论的角色及其对社会科学等的影响，参见［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葡］菲利佩·卡雷

拉·达·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５５页以下。

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Ｄｏｎａｌｄ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ｔｒａ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有

关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影响及意义，参见刘怀玉：《〈空间的生产〉若干问题研究》，载《哲学动态》

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
〔２５〕一定意义上，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质上已经超越了“空

间”之本意，其是转喻或者象征的修辞，在本质上是批判这个社会的。〔２６〕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列斐

伏尔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他并不只是为建构空间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揭示我们这个社会的另

一面。〔２７〕列斐伏尔在哲学上重塑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在他那里，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发展

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者精神的产物，还具有社会性。他认为空间是生成的；同时，空间又与社会和

人的行为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这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的生

产。亦即，“空间是产物”，是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是发生在各种社会矛盾间的辩

证法。一定意义上，一项有意义的理论对应了一定的社会，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最迫切的问

题。〔２８〕是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引领了之后空间讨论的潮流；福柯的《另类空

间》是关于空间批判的另一重要资源。〔２９〕

本段以上之内容可看作是西方学术语境关于空间观念的一个重点片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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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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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包含三种内涵：感知的空间、认知的空间与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是人们作

为‘游客’所体验的空间；认知的空间是专家通过逻辑思考得出的空间；生活的空间是人们作为居民所获得的真实

的、混合的生活体验；其不仅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更能够促进创新产出。”饶富杰：《中国城市棚户区，究竟该如

何改造》，载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４０４３８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６）。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列斐伏尔的学生苏贾的作品中找到答案。参见［美］爱德华· Ｗ．苏贾：《后现

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６、１２９页。

某种意义上，我们说列斐伏尔空间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针对所谓之城市研究，城市文明在欧洲社

会发展中的特殊性，与中国社会还是有所差异。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黄洋、付昱：《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载

《探索与争鸣》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等等。事实上，列斐伏尔本人就发表过包括《城市革命》在内的很多研究城市问题的

作品。而列斐伏尔的学生以及深受列斐伏尔影响的学者比如哈维、苏贾等都发表有不同的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

［Ｃｆ．Ｈ．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犔犪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犝狉犫犪犻狀犲，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７０；朱文健：《“城市的权利”：一种城市空间重塑的策略》，

载《住区》２０１５年第２期；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犛狅犮犻犪犾犑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犆犻狋狔（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犚犲犫犲犾犆犻狋犻犲狊牶犉狉狅犿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狋狅狋犺犲犆犻狋狔狋狅狋犺犲犝狉犫犪狀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３）；Ｅｄｗａｒｄ

Ｗ．Ｓｏｊａ，犘狅狊狋犿狅犱犲狉狀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犲狊牶狋犺犲犚犲犪狊狊犲狉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犻狀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犲狅狉狔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ｏ；

２０１１）；ＥｄｗａｒｄＷ．Ｓｏｊａ，犜犺犻狉犱狊狆犪犮犲牶犑狅狌狉狀犲狔狊狋狅犔狅狊犃狀犵犲犾犲狊犪狀犱犗狋犺犲狉犚犲犪犾犪狀犱犐犿犪犵犻狀犲犱犘犾犪犮犲狊（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ＥｄｗａｒｄＷ．Ｓｏｊａ，犘狅狊狋犿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狊牶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狅犳犆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犚犲犵犻狅狀狊（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２０００）；ＥｄｗａｒｄＷ．Ｓｏｊａ，犛犲犲犽犻狀犵犛狆犪狋犻犪犾犑狌狊狋犻犮犲（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６８年

所谓之法国的“五月风暴”是理解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参见［英］大卫·哈维：《列菲弗尔与〈空间

的生产〉》，黄晓武译，载《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１期；汪民安：《生产：“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第六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参见［法］Ｍ．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载《世界哲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另类空间”是福柯１９６７年的一

次讲演，发表则是在１９８４年。与大陆“另类空间”这一翻译略有不同并广为引用的是台湾陈志梧的译本“不同空间

的正文与下文（脉络）”。需说明的是，有学者经过考证，发现陈译系误译。［参见米修·副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

下文（脉络）》，陈志梧译，载夏铸九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

版，第２２５～２３３页；罗敏：《〈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的翻译出版考察》，载《外国语文》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亦见前注〔１４〕。（“就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发表不久，福柯就作了《地理学问题》的著名访谈，由此开启了

其对空间持续的‘着魔’。福柯坦言，由于其对空间问题的兴趣，其在《词与物》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间隐喻，如位置、

移位、地点、区域、领土等。虽然这些隐喻是由其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由福柯本人所提出来的，但其确实由此展现

了空间技术背后的权力生成图式。福柯认为，在中世纪，空间是一个被分为等级的场所的集合体：圣地和非宗教

的场所，被保护的场所和与其相反公开的、无防守的场所，城市的场所和农村的场所。这种中世纪‘定位的空间’被

福柯转向为‘权力的空间’。对于福柯而言，空间即是权力、知识等话语，其是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应研究范式的主要面相。〔３０〕不过似乎还应当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再做一些结合中国空间观念的

反思。具体而言，尽管我们说福柯、列斐伏尔以来的空间研究是重要的，也引领了当代社会理论研

究的一股潮流，直到今天还有重大意义；但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主要是或者只是自列斐伏尔、福

柯的空间观出发，是否会限缩我们对于“空间”的想象力，进而损及对于法律地理学或者“空间 法

律的研究”的全面理解？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第一个方面，结合我国的具体社会语境，我们要知道前述种种新讨论，特别是所谓空间转

向，立基的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如果脱离开这个背景再探讨相关问题就有些不适当。“把

空间分割为明确的、非自然的范围会降低人们对空间的构成、它的各个区域和地方的潜在兴

趣。”〔３１〕那么是否可以有一种更广阔的空间观，〔３２〕或者说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检讨原有的空间观

念，以及考虑、体认中国的社会现实。〔３３〕这种返回，不仅在于列斐伏尔、福柯之前之诸空间思考范

式于今天仍然有着相当之价值；还在于，当我们切入列斐伏尔、福柯之空间思考范式思考中国问题

时，需要明了西方社会有关空间思考的一般进程。

在第二个方面，我想如果说这对法律思考有什么意义的话，首先是表层的，即透过空间这个纬

度或者框架来整合关于法律的观点和解释种种法律现象；深层次上我想说还是从一种非常宏大的

角度来思考法律，即我们的社会，而显然这个社会有其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下之

法律异于社会主义社会乃是显然的，因为他们所建构的空间本就不同。〔３４〕显然地，这里的空间的

边界早已超越传统经典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因为这个空间不只因为它是变动的，人为建构的，还

因为这一空间有了自己的意志———成为变动、流动的了（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主体的客体）。另

外，似乎还要再次明晰“空间”与“地方”之间的区别。从空间 法律关联的角度来讲，空间应该是有

“温度”的，比较接近关于“地方”的界定；但比较矛盾的是，这似乎又限制了现代国家法律之具“普

遍性”而非“个别性”／“地方性”的特点。

基于此，我想表明的是，福柯、列斐伏尔以来的空间研究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空间思考的一个界

面和片段，尚有其他更多的关于空间的观念需要予以关注。从空间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关于

空间的观念尽管有相当的暗合，但也存在相当之差异。空间之多义不仅在于在漫长的理论发展

中，有太多的学人表述过他们关于空间的看法———有些甚至是相冲突的；还在于，在今天，准确理

解空间的难度，还要看要在哪个向度上理解这一概念。或许，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下看去，其间

之关于空间的理解可能就与列斐伏尔、福柯等所思考的空间并不一致。〔３５〕

·７５·

韩　宝：理解法律地理学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哈维曾总结过一个有关空间潜在含义的３×３矩阵。参见［美］大卫·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付清

松译、胡大平校，载陶东风、周宪（执行）主编：《文化研究》（第１０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７页。

当然，对于这种观念变化是否能称为库恩的“范式”，是有争议的。比如克拉瓦尔就指出：“地理学史并非由范

式的演替所形成，它是循着一个核心经验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不同的尺度来解读空间分布……”参见［法］保

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０页。

［美］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６页。

参见［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ＡｌｌｅｎＪ．Ｓｃｏｔｔ（ｅｄ．），犌犾狅犫犪犾

犆犻狋狔犚犲犵犻狅狀狊牶犜狉犲狀犱狊，犜犺犲狅狉狔，犘狅犾犻犮狔（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参见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９２页以下。

参见［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页以下。

国内有关这方面的批评研究可参见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载《地理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二）变迁中的差异“空间”观

如果不是很随意地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对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其他

更丰富和多元的观点。〔３６〕尽管我们承认和接受列斐伏尔、福柯以来的空间观念的阐释力，但他们

的理论肯定不是关于空间理论的终点，各种新观点还在不断产生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

可以说，空间理论可以从其本义和衍生义来进行反思。这样我们既不会“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

掉”———轻易放弃传统观念，也不会产生对新观念的崇拜；而是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空间

理论本身。

在此，我很想列举一些国内学人甚或是中国社会整体关于空间的理解。〔３７〕从我国社会对空

间的观念或者空间感来说，在最基本的生活经验或者日常生活使用上，“空间”基本上是有所指的、

是特定明确的、是可以量度测算的；更进一步，空间则大致与地域等联系在一起，即主要突出空间

的地理意义。此意义上使用的空间多是自空间的自然属性而言的，那这是否就说明在我国的观念

上是忽视空间的社会意义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透过对空间形式、样式等的不同建构，而形

成的各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别空间便是这方面的例证。这类空间多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同时也

富含身份、政治等多种区别于一般生活的意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该类空间之秩序或意

义的形成与法律的安排有密切关联。

（三）“空间 法律研究”中的“空间”

“空间”的这种多义和差异在具体的“空间 法律研究”中又指的是什么？面对汗牛充栋的各种

空间理论，我们是否需要一把“奥卡姆剃刀”？在关于空间 法律的思考中，为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环境决定论、又或者空间的文化意涵———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等？〔３８〕法律地理学是否也

能够从诸如地缘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等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在空间转向意义下的空间，更多

强调的是“社会空间”，而曾经被讨论的“自然空间”被有意无意忽视了。〔３９〕至于当下以互联网为

核心的“拟真空间”则更多是附随在“社会空间”之下，而没有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空间类

型。〔４０〕总之，我们需要抽象的空间理论来回应当下的社会实践；但我们更需要一种能够具体化的

空间理论来阐释实在的社会生活。是故，在朴素的经验上，就通常之理解，人们谈到空间指的是一

种存在，这比如针对严重雾霾而采取的一定区域／地域的限行、工厂关停；又如建筑物区分所有中

的空间。即是说，这都指的是具体／特定空间，而无关所谓“空间转向”以来关于“空间”的复杂理

解。因此，一种态度大抵是，我们需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律研究向度的空间，而非作为一种学术思潮

意义下的空间。因为在后一种方向下，很容易受这一学术思潮涨落变化的影响，（比如对资本社会

进行批判寻找新的出路）而无法形成持续的有积淀的、成长的法律地理学研究。

·８５·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见前注〔１〕。

如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武廷海、张能、徐斌：《空间共

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

尽管今天人们已经不太赞同孟德斯鸠法律与气候关系的学说，但当下的人们并没有比这位三百多年前

的前辈走得更远。关于孟德斯鸠著述的重要意义，参见［英］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６～１９２页。

这样说，或许对列斐伏尔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他有比较明确地讲到他的社会空间与之前的如自然环境

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后者已经被前者所吸收。但这对于不太了解列斐伏尔空间思想轨迹的读者以及在将

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借用到法律地理学的研究时，还是需要注意的。

参见孙中伟、王杨、田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的转向：从自然到社会、现实到虚拟》，载《地理与地理信息

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１２～１１６页。



讨论法律与空间的关系到底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检讨这一研究领域的具体研究个案或者

具体的研究范式，“情景中的空间”是否一个答案？即在讨论一定的空间时，总是将其置于一个特

定的场景下。具体来说，目前的法律地理学研究，都比较明显地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或者更准

确地说，在一定的场景（ｓｅｔｔｉｎｇ）、情形（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下，自一定的个案出发，尝试带出问题并建构一定

程度上的理论。这除了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法律地理学理论建构上的碎片化、片段式论述外，在关

于其中的“空间”理解上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空间—法律研究”中的“空间”是分层次的。首先是个别、具体之空间；其次才

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制造之于法律的改变或者经由法律而合理化／正当化之空间生产进而对

生活之宰制。这后一情形实为向被批评之法律工具主义。换言之，是否可以将列斐伏尔意义上的

空间论看作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论，亦即空间转向后的空间；而那些传统的空间理论则可

看作是朴素空间论。〔４１〕尽管列斐伏尔、福柯以来的关于空间的观念对传统空间观念给予了相当

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是有力的、是契合我们时代的。我们的时代也的确面临种种问题，传统的观

念已不足以理解和解释这个社会，特别是那种以时间为维的阐释框架。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空

间 法律研究的意义何在？

从列斐伏尔、福柯的意义出发，我们的“空间 法律研究”是否最主要的还是批判法律，比如像

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但这对于我国是否太超前了。相对欧美社会，我们还处在法化不足的状

态。不过，换一个角度，有没有欧美化可能并不重要，因为一个大致运行良好的社会，统治者总有

一定的规范／规矩来统治／治理这个社会，即便它不是法治，也是和法治发挥同样功能的东西。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追问的就不仅是法治及何种法治的问题，而是追寻与建构这种或者别种法

治的目的何在。康德早就说过，“从造就人的那种曲木，无法造出完全直的东西”。〔４２〕那么，我们

又能何为？习惯上，我们将法律／司法的目的定位在对正义的追求。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再追问下

去———谁之正义、怎样的正义？〔４３〕以至更远的问题？讨论的边界何在？要至于何处？列斐伏尔

的答案呢？我没有找到列斐伏尔的答案。〔４４〕

在法律与空间的研究中，我想多强调一点空间的地理／文化向度。〔４５〕假若只沿着当前关于空

间研究的思路而离开法律与空间的可能交集，并不断外扩，并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法律与空间研究

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到关于自列斐伏尔等开出的这一空间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其

次，将空间之主要含义依托暂时从社会理论中跳脱出来，投入地理／文化的怀抱，这首先是因为法

律地理学研究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地理；其次，这则能够推出更为丰富的关于空间的意义而不仅仅

是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空间思维。〔４６〕“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空间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两种

·９５·

韩　宝：理解法律地理学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见前注〔１〕；亦见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德］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页。

这方面的研究比如阿维沙伊·马加利特有关体面社会及玛莎·Ｃ．纳斯鲍姆关于正义问题的思考。参见

［以］阿维沙伊·马加利特：《体面社会》，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美］玛莎·Ｃ．纳斯鲍

姆：《正义的前沿》，陈文娟、谢惠媛、朱慧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结合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成书的年代，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作为西方马克思的左翼代表学

者，列斐伏尔等人是否已经放弃了透过资本主义自身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想法，而是寄希望于其他异质文明。

有关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可参见黄继刚：《空间的迷误与反思：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思想研究》，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关于“文化”的意义，可参见［法］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张金岭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

见前注〔３１〕，理查德·皮特书，第３３７～３４０页。



路径。两个学科的空间研究都承认空间的社会性，并以社会和空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

但两个学科的研究又存在差异，人文地理学本身就是一门空间科学，社会学则是把空间视角纳入

社会理论的建构中。”〔４７〕

图１

大体上，笔者所理解的法律地理学所体现的是如图１这样的一种图式，

而在其发展中需要同时考虑图２、图３这两种包含张力的思维模型。在图

１这个关于社会、空间、法律关系的简单模型中，空间及法律各自意义的发挥

需要作用于社会才能体现出来。同时，空间与法律之交互作用也更是透过

社会这个媒介而发生。

图２代表的是一种理想情景中的空间与法律的和谐关系，在这中间，我用虚线表示了标示为

Ａ、Ｂ、Ｃ的空间与同样标示为Ａ、Ｂ、Ｃ的法律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对应关系很难

实际发生，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可能是作为环境的空间最终对应了Ｄ这一法律。

图２
　　

图３

图３实际上是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一个简易模型。

我们发现，在这个模型中，此时的空间已经明确标示为社会空间，“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

的空间”作用其间。〔４８〕在这里，图２所显示的那种意义上的空间被消解了，此时的一个重要转变是空

间之作用过程已由“空间中的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ｃｅ）转向了“空间自身的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ａｃｅ）。
〔４９〕在这里，经典的关于空间的观念就此斩断，一种新的关于空间的理念被放置在资本社会

的实践过程中。的确，这一观念的批判精神，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一如前文所

论及的关于法律地理学内容“区隔”部分的阐述。事实上，目前的法律地理学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也是

自这里出发。但是，我们却不能将空间的定义仅限定于此。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思潮，这一意义上的空

间思考可以同其之前的空间观念隔离开来；但对于法律而言，尽管其亦在不断发展，但法律思想之径

路却很难与过去完全切割开来。实际上，一些产生于人类早期的法律观念在今天依然在发挥作

用；〔５０〕同样，就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与空间之关系，也包含有丰富之内容。退一步，即便列斐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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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张品：《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比较分析：共识、差异与共同问题》，载《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３年

第４期，第４８～５２页。

Ｓｅｅ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犜犺犲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犪犮犲［Ｄｏｎａｌｄ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ｔｒａ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２］，

ｐ．３８．

见前注〔３４〕，列斐伏尔文，第４７页。

法律的保守性在大量的关于法律历史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将法律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的话，

从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将法律作为一个文本来解析受罗岗、李芸《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

与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热风学术》（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的启发。



尔及其追随者意义上的空间具有着重要的理论阐释力，但至少在法的空间维度这个层次，其体现的只

是分析与认识法律的一个层面。空间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最朴素意义上的地理环境空间，以及

文化、制度等多方面。这在本文最后有关法律地理学的可能问题域部分将做进一步阐述。

（四）法律研究的空间转向？

如上所述，空间转向首先发生在社会理论、地理学等方面，并渐次扩展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

学科。〔５１〕但比较明显的是，不论是域外还是域内，法学的空间维度研究都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研

究方向。从空间研究的方向来看，法律与司法这一主题亦没有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是故，不难

理解学人对所谓法学空间研究的质疑。〔５２〕但这是否就表明，空间 法律研究就是没有意义和价值

的？至少就近三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来看，还是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退一步，换一种思路，

我们或许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研究的实质。（本文仅论述有关法律的侧面，而暂不涉及空间研究的

层面）即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法律的空间维度。申言之，这至少是一种自法律外部研究法律的进路。

（寻找空间 法律研究的全新内容则是另一个问题）〔５３〕

在自外部研究法学的某些方法上，我们可能会情景地考虑某一法律现象（事实）。〔５４〕比如我

们对民间借贷历史处理方法的爬梳、又如我们对当下政府限购限贷背景下有关房产买卖违约问题

的考量等多会从时间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从空间的维度去思考。尽管自空间角度来考虑法律问

题，其实也一直都存在，甚至一些法律问题就是以空间作为其规定维度的，这比如诉讼法上的地域

管辖问题。但是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学术和理论自觉则还是要追及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的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法学研究的空间纬度思考也大致起自那个时候，不过比较集中和

持续地研究则是在本世纪初以后了。那么，何以理解空间 法律研究中的空间？又何以认识所谓

法律研究之空间转向？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要求我们首先厘清有关空间的观念。

三、法律地理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法律地理学在近３０年的发展过程中，让人们看到了法学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

回应了所谓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概括地看，法律地理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跨学科（ｃｒｏ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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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ＹｉｓｈａｉＢｌａｎｋ，ＩｓｓｉＲｏｓｅｎＺｖ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ｕｒ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ｇａ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０）．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Ｍｉ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Ｌａｗ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ｕｒ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ｅａｒ

ｏｆＳｐａｃｅ”，５Ｌａｗ，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０）．

当然这要视如何来理解“空间转向”的含义，有一种观点即视大量的关于空间 法律研究著作的产生、专门的学

术会议讨论等为所谓“空间转向”。ＳｅｅＩｒｕｓ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ｅｄａｒ，

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７．

另见谭俊：《法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结合目前空间 法律研究的最新动向，无论是自空间来看法律还是从法律分析空间这种典型的二元论方

法都需要超越。法律地理学者并不满足于这种单线研究，而是希望通过空间 法律这一独立域来发掘全新的问题

意识。换言之，这种新的问题虽然关涉空间和法律，但却是任一个主要围绕空间或法律而展开的研究所无法完成

的。退一步讲，对于法律地理学的研究而言，这种空间 法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与某某”的研究，因为

在法律地理学的视野下，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法律较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只是对一些现象的表层描述，而是希望

透过此来指出我们固有法律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及对法律本质的再认识。

这种情景地法律理解，我们似乎比较容易在布莱尼在有关规范空间，布隆里给法律“加括号”等理论构建

中找到影子。某种意义上，这种思考范式还是来自社会学有关“述行理论”的研究。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交叉学科（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后学科（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这三种研究图式，并形成了

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５５〕至于具体的内容在现有几册主要著作中都有非常细致的总结，在

此不再赘述。〔５６〕不过正如笔者在本文其他地方业已提及的，法律地理学的研究在当下遇到了一

定瓶颈。在这一部分，主要是对这些困境做一些阐述，并对若干新的突破思路一并作一介绍。

（一）法律地理学研究面临的困境

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经过了几十年时间的发展，但空间 法律研究在最近的发展不是很

明显，显然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在空间 法律研究中，主要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空间”而言，我

们究竟视其为一种朴素的存在———提供一种场景、富含文化等元素，还是从本体论上将其视为构

建理论（包括法律）的基础框架与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在法律方面，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卢曼系统论

的观点，那么在社会分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包括空间理论在内的社会理论事实上很难对法律制

度产生基础性之影响。〔５７〕现在看来，至少是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前述两个方面都不宜从单一的径

路出发，而是需要一定的综合。

法律下的空间、空间中的法律，这两个研究方向因“法律”“空间”各自相对丰富的研究议题，为

法律空间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讨论课题。问题是，尽管这两个方向能够带来足够多的研究，但

却体现不出“法律与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研究的明显特色和不可替代性；而这正是当下法律与空间

研究或者法律地理学研究者所关切的内容。“实际上，法律与空间的研究一直缺少一个系统的理

论框架，因此也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研究方向。目前的挑战就是如何构建一套理论体系。”〔５８〕申

言之，“突破法律和空间二元分化”就显得非常迫切。

（二）突破困境的一些成功理论探索

在法律地理学发展瓶颈的突破方面，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观点至少有布隆里的

“叠接／拼接”、〔５９〕菲利普波波勒斯 米哈罗波勒斯的“法律景观”（ｌａｗｓｃａｐｅ）以及德莱尼的“规范圈／

层”理论。在这三种理论中，於兴中教授已在其著作中对布隆里的观点做了细致交代，这里不再赘

述。和菲利普波波勒斯 米哈罗波勒斯的理论相比较，〔６０〕德莱尼的理论更为完整、清晰一些，以下

重点予以阐述。

德莱尼，这位来自著名的阿默斯特学院（ＡｍｈｅｒｓｔＣｏｌｌｅｇｅ）的教授，通过对空间、法律及世界构

造（ｗｏｒｌｄｍａｋｉｎｇ）之间关系的细致研究，以一种非常广阔的视野勾勒出了他所谓对法律地理学超

越（ｂｅｙｏｎｄ）的理论框架。在《规范圈研究》这本不太厚的书的开始，德莱尼便阐述了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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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Ｉｒｕｓ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ｅｄａ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２．

这从近１５年来出版的３种比较典型的法律地理学论文集的研究内容中就可以看出。Ｓｅ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Ｆｏｒｄ，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８〕；ＪａｎｅＨｏｌｄｅｒａｎｄＣａｒｏｌｙ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８〕；

Ｉｒｕｓ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ｅｄａ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

参见［德］托依布纳：《社会理论脉络中的法学与法律实践》，纪海龙译，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高

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２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前注〔２〕，於兴中书，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Ｓｅ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ｌｏｍｌｅｙ，“Ｌａｗ，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ｔｈｅ

Ｇｒｉｄ”，９３（１）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１２１ １４１（２００３）．

菲利普波波勒斯 米哈罗波勒斯的法律景观（ｌａｗｓｃａｐｅ），是他在阐述城市与法律研究时创造出的一个新

词。这一新词出现在其２００７年主编的论文集《法律与城市》的导言中，他指出这一新术语的意义在于提醒读者注

意，城市与法律的研究重点在“与”（ａｎｄ）这个连词上，而不只是城市、法律的重叠。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

Ｍｉ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ｃａｐｅ”，Ｉ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ｐｏｕｌｏｓＭｉ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ｄ．），犔犪狑犪狀犱狋犺犲犆犻狋狔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２００７），ｐｐ．１ ２０．



“狀狅犿犻犮”而非“犾犲犵犪犾”作为其核心概念狀狅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词根的四点理由；
〔６１〕作者也指出他的研究同卡

尔·施密特与柯维尔相关研究上的差异。〔６２〕概括地说，他的《规范圈研究》〔６３〕关注的是如何突破

法律与空间之间相互隔离的研究状态，即只关注空间对法律或者法律对空间的影响，在没有打破

两者相互分离的状态下，来探索二者如何相互影响。〔６４〕

德莱尼的“规范圈”研究，如前所述，是为目前处于困难中的法律地理学寻找可能的突破思路。

德莱尼观察到，当下的法律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就像诸多没有关联或者很难联系起来的群岛／一个

个的岛屿（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我们需要超越这样的研究。对于超越的思路，德莱尼主要是围绕“规范圈”

这样一个新的术语而展开的。首先，对于这一新概念，德莱尼有交代过其背景，即使用的假设前

提。这种前提的大背景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兴起的马克思地理学及诸如女性地理学这样的激

进、批判的地理学思想———这些地理学思想的起源则要追溯到同时期或者更早一些时期的社会理

论与哲学思想演变。在这一大背景下德莱尼还特别给出了他称之为超越当下法律地理学研究的

七步骤。正是透过对法律与地理（空间）空隙的发现，进而透过对“空间”“法律”的重新定义获得的

新解，并将新解后的“空间”“法律”再次整合成全新的法律地理学阐释框架以突破传统的思路模

式。对于其提出的新理论，德莱尼希望与社会构造联系起来。他借用了“生物圈”（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等类

以“ｓｐｈｅｒｅ”为后缀的词来形象解释“规范圈”这一新术语。即我们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周遭充满“规

范”（ｎｏｍｉｃｉｔｙ）的世界。在这里，德莱尼特别指出，“狋犺犲狀狅犿犻犮”与“狋犺犲犾犪狑”／“犾犲犵犪犾”可以互换，但

前者之意义明显丰富于后者。至此，德莱尼完成了对“规范圈”基础理论的交代。在其书的后面，

他又从规范圈的情景、场景、景观、工作、技术等几个方面展开了细致论述。在他的论述中，“空间”

“法律”“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新的表述，德莱尼不时强调他们各自的非传统性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如对空间的理解更多借鉴列斐伏尔的观点。同时，在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中，

一些较新的理论切入点，如“述行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等得以充分展开。德莱尼指出，他论述的核

心“既不在于对具体的‘空间’和‘法律’是什么的探求，也不仅仅是考察‘法律’与‘空间’是怎样相

关的———而是要问这种关联是怎样发生的等这些有关世界构造的实践”。

（三）更多的可能思路

“空间”“法律”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概念的起源而言，作为制度而出现的“法律”必定

是在“空间”这个“存在”／“是”之后；但伴随人类社会之进展，“法律”反客为主，空间渐次为法律这

个后来居上者所宰制（ｄｏｍｉｎａｔｅ）———法律逐渐成为一种规划、营造、改变、加强空间的方法与工具。

在今天，尽管我们看到诸多关于“空间”的论述都强调与突出其在今天不断被发现的新价值与新意

义，最典型的如前文论及之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著名论述；〔６５〕但当这些表述脱离了关于“空间”的

论述语境，进入与法律相关联的域后，我们会发现“空间”原有的一些意义被消解了———这无关空

间概念的新旧表达以及意义的扩展。在这一背景下，除却继续进行有关空间中的法律与法律下的

空间的现象描述研究外，有无可能探索出既不偏向于空间，也不侧重于法律的有关法律 空间研究

的第三域。在这一点上，目前法律地理学研究亟待新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突破。以下是达致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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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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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２〕，於兴中书，第１４７页。

参见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的的一些必要基础，之所以选取这样几个层面，首先考虑到的还是要具体化法律地理学的研究，而

偏向于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一条路径；其次，在具体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兼顾到法律，特

别是国家法的特点，而这一点也一直是法律 空间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主要疑难点。

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视角和进路以切入空间 法律的研究，但当最终到达一如我国这样的特别强

调国家法的统一性的国家，就很难找到透过空间 法律视角得出的差异性法律适用的空间。尽管

如此，至少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论如何，空间 法律的思路在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上有其独特的

一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过去被忽视或者习以为常了的认识盲区给予了更新的解释，而这最终是

有助于我们对法律的理解的。同时，这一研究进路，也可以给予传统上的关于“空间”的观念一些

新的理解。比如，在前文，笔者曾论及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但是否列斐伏尔的理论就不存在更

改、调整的“空间”？

１．特定／个别空间的人类学个案描述

（１）“特定／个别空间中的法律”与“法律之于空间的规制”。在前者，这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差异

研究与特别法研究。如，同一法律在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化表达；又如休渔休牧的法律意义、紧

急状态下空间限制、军事禁区、宗教场所空间限制的合理性等。对于后者，既可以是城市规划法这

样的普遍性问题，也可以是如调整日本风俗业等的《卖春防止法》《风俗营业法》。

（２）特定空间的法律意义。这比如灾难现场中的“弱者先得救”原则、某些空间（场景）下特定

行为的授权———好人玛利亚规则、警察用枪权的边界等。又如博物馆禁止拍照、影剧院限制一定

年龄段儿童入内等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

（３）差异／区别及区隔。在这方面，主要是对地域文化差异、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等方面

研究的反思。〔６６〕一定意义上，可否说，有关法律的空间研究，其思路需要从最早关注空间之地域

文化意义而致的差异区分，逐渐发展到目前比较突出人为空间与法律关系的研究上。亦即，在之

前，更多考虑的是法律之规范与空间之间的和谐，法律之于空间的顺应；而如今，愈来愈演变为法

律对空间的改变，各种规制限制等。这比如为应对雾霾、空气污染而出台的限行，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等。

２．空间还是地方：法律的存在场景再思

到目前为止，法律地理学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 法律研究，而这尤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

论影响最大；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列斐伏尔的文本及理论有其范围及一定的社会背景。列斐伏尔的

论证主要还是在哲学、社会理论等知识体系下，至于在地理学，以及本文所讨论的法律地理学的框

架下，我们只能说列斐伏尔的理论有其借鉴———我们可以扩展其理论的说理范围；但却不能陷入

理论的机械使用中———既不能苛责作者没有或者忽视了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亦不能生搬硬套。在

这一背景下，我们似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他一些地理学上的重要概念，比如“地方”／“场所”

（ｐｌａｃｅ）。地方不是空间，它也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内容。在中西不同的语境下，人们对地方的理

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６７〕相较于空间，地方是独特的、不同的。〔６８〕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法律地

理学的研究中引入如“地方”这样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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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明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颇值得关注，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１６４４—１９４５年的中

国》，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参见崔天兴：《“地方”：被遗忘的空间秩序》，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９月９日，第８版；张晓鸣：《论哈维

对海德格尔“地方”思想的一次学术建构》，载《人文地理》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２９～３５页。

见前注〔３１〕，理查德·皮特书，第６页。



我们认为法律地理学之研究要迈向新发展，就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由此，一种开

放、发展的理论态度便很重要。有关“地方”问题的阐释即是如此。尽管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体系

中，关于“地方”的论述并不是很清晰。但其门徒米歇尔·德塞图（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就区分了“空

间”与“地方”。他认为，与强调静态的、稳定性的“场所”概念不同，“空间”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

存在，而是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它是行为生成的场域，同时行为的生成又促成其自身的

产生，即“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ｓｐａｃｅｉｓ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ｐｌａｃｅ）。
〔６９〕在海德格尔的世界里，他否认

了康德之空间凌越地方的优先性；认为空间和时间包容于地方（ｐｌａｃｅ）之中，而非地方含纳于时空

之中，否则时空皆为虚无。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学者那里，关于“地方”的研究走得更远。比如华裔

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就认为，“随我们愈来愈认识空间，并赋予它价值，一开始浑沌不分的空间就

变成了地方”。〔７０〕对此，笔者也深表赞同。将“地方”这一概念纳入法律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恰也与其处理人、地、法三者关系旨趣相契合。

于此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即空间 法律研究中的时间、空间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法律的

一面，时间问题已经被整合入了空间之中？因为就法律事件（案件）来说它更是瞬时、即时的，由此

瞬时、即时问题则被转化成为一个更多考虑情景等的空间问题。

３．追寻空间正义

苏贾在他《追寻空间正义》的著作中，从１９９６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巴士乘客联盟案”（犔犪犫狅狉／

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犆犲狀狋犲狉犲狋犪犾．狏．犔狅狊犃狀犵犲犾犲狊犆狅狌狀狋狔犕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狋犪狀犜狉犪狀狊犻狋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出发，

分析空间正义的问题。〔７１〕他说：“我希望证明，一个直接的、解释性的空间视角，帮助我们以更好

的理论与实践意识，理解社会正义何以产生与维持……寻求空间正义不是说要替代或者改变寻

求社会、经济或者环境的正义。它意在开拓、扩展这些概念以进入新的理解和政治实践领

域。”〔７２〕对于当前的空间正义研究，菲利普波波勒斯 米哈罗波勒斯认为还存在不少问题。为

此，他直言，“空间正义”是一个评论得多，而分析、实践得少的概念。进而他指出我们的空间正

义研究不应是有关代表及资源分配地域政治的某种解决方案，而是关涉我们时代地缘政治的大

问题，其范围可延伸至强迫人口迁移、环境议题、领土争端、中小城市突发事件，乃至音乐厅的座

位等方面。〔７３〕

４．“空间”与“法律”的交集

（１）前面笔者已经提及，“法律”“空间”分属不同的范畴。在这一情况下，要寻找二者的交集，

结构主义的思路或许是一种选择，即从二者的结构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但这种方法不一定必然有

效。那么是否可以另辟蹊径，比如寻找“法律”“空间”背后的内容，例如“秩序”、“权力／权威”（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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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４〕，狄金华文。参见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

践理论》，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宋秀葵：《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载《人文地理》２０１４年第４期；另见前注〔３１〕，理查德·皮特书，

第５６～６７页；［英］萨拉·Ｌ．霍洛韦、斯蒂芬·Ｐ．赖斯、吉尔·瓦伦丁编：《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２～１６６页。

最近的一个评论性研究可参见ＤａｖｉｄＤｅｌａｎｅｙ，“Ｌｅｇ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Ｉ：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ｎｇ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４０（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６７ ２７４（２０１６）。

［美］爱德华·Ｗ．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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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场景／仪式”等。实际上，布隆里有关“叠接”的论述即属于此。

（２）“第三域”概念的引入。无论是“法律下的空间”，还是“空间中的法律”，要么是自“法律

域”、要么是自“空间域”出发的思考。亦即，这是“自法律的纬度看空间”与“自空间的视角看法

律”。究其本质，并没有突破二元论之限制，最多只不过是一种跨学科的初步思考。换言之，在这

类研究中，“空间”与“法律”还是畛域分明，其间的理论底色也还是在“空间”与“法律”之内，却没有

开出新的理论方案。至于空间、法律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具体的图式（ｓｈｃｈｅｍ）都不是清晰的，至多

只是一些片段和碎片。某种意义上，德莱尼的“规范圈”理论就是一种尝试。相信这方面的探索还

可以走得更远，比如区位经济学就能提供很好的启发。〔７４〕

５．法律时空体

“时空体”（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ｓ）这一概念是借用了巴赫金的研究。
〔７５〕巴赫金“时空体”的概念与理论

不仅在文学、文艺批评等领域被研究，〔７６〕在法律研究中也有学者在运用它来阐述一些问题，比如

玛丽安娜·瓦尔德在其最近的《法律时空体》里，便尝试打破横亘在法律的时间研究与空间研究之

间的极大隔阂。〔７７〕与纯粹的空间、时间概念不同，“时空体”这一概念结合了空间、时间、地点和人

物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时空体”这一概念的引入，实际上还是为了克服法律的空间研究的瓶颈。

申言之，假设我们说空间这一维度在分析法律问题上一如时间维度有其局限外，时空体则可以补

充这种不足。事实上，我们说法律地理学的研究或者所谓法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并不全是像社会

理论的空间转向那样有比较多的对时间维度研究不足的批评。因为，对于法律的研究，我们更多

的是根据“事件”的研究，而“事件”的时空性是很强的。更进一步来说，时空体下的法律是进一步

将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来考察。法律在社会中有其比较独特的一面，即所谓“通过法律的社

会控制”；正是基于此，我们总希望能够在诸差异空间的条件下，尽量实行与此相符的法律；另一方

面，我们也会看到社会现实中即便是同样的法律也并不总是同样地施行在国家的主权范围下。时

空体概念的引入，除了对这两个方面更为细致的理解外，还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于国家法的统

一性之下在司法层面有一些相应的调整。而这后一点，在我国尤其值得反思。不过，任何理论都

不是完美的，将时空体的理论引入到对法律的分析中，固然更能解释法律的某些面向；但是这也部

分折损了自空间角度考察法律问题的纯粹。

６．反思法律自身

某种意义上，法律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即在于秩序的建立、维持、修复。但是，明显的是，尽管法

律有着这样的作用，但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修复却不全依赖于此。这在中国社会更是如此，无

论是传统上讲礼、法；〔７８〕抑或在今天大力推进法治的背景下，正统意识形态宣扬的还是法治、德治

并具。申言之，即使是中国近代转型百年以后，法治的理念和精髓仍然未能内化为社会交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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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基础。这固然有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于法律的理解以及欧美诸国法治成型的社会底

色，〔７９〕但实用主义地看，良序社会的建立需要法治，但囿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原因的合力，即便

是尊重最低限度法治的国家，其形式也可能有所差异。另外，法治的运行的确需要一定的前提和

基础。〔８０〕在这一点上，一国历史中日渐形成的种种文化———不仅包括国人个人之生活态度，亦包

括各种亚文化———就显得相当关键。在我国，法律的空间感就很明显。一方面，法律与各种类型

的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８１〕另一方面，不时出现的特权等因素又使得某一空间下的法律失真。

事实上，法律地理学研究者在不断寻找如何突破空间、法律二元分割状态的方法时，除了前述

几个方向外，还在不断尝试修正既有的关于空间、法律的思考方法。在关于法律的经典思维中，比

较多的是侧重于法律是什么、法律应当是什么———总之，在出发点上是自“法律”自身出发。亦即，

论证、描述的起点和终点都在法律自身。申言之，论证、描述的主体统统都隐身在法律本身背后

了；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中，描述、论述者的最理想姿态就是消解自身的观念及价值，进而达至完全

呈现法律本身的自在逻辑。但在种种自法律外的研究方法兴起后，前述认识与理解法律的理路就

不断遭遇挑战。以这其中的法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的法与社会运动为例，到目前至少已经经过

了“差距研究”与“文化研究”这些不同的范式，那么是否还能走得更远？〔８２〕布隆里的研究可以看

作是一种探索尝试。某种意义上，前述法社会学研究偏重的还是对现象的“描述”———不管是怎样

的描述。换言之，我们指出的要么是本本上的法的确有别于实践中的法；或者日常社会生活中的

法的呈现———多数情形下导向习惯（民间法）等法外规则或者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交错情景。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指出这种实践的法其实质为何。现在布隆里借助述行性理论，将实践运行中

的法律也视为一种表演，不能不说有其创新之处。

作为法律地理学研究最主要的开拓者，布隆里这方面的研究体现在他“解套法律：置括实践”

的论文中。〔８３〕布隆里所谓之“置括实践”即是借用米歇尔·卡隆的概念“框架理论”（ｆｒａｍｉｎｇ）来检

讨关于传统的法律实践的思考方法的。在他的文章中，布隆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实践地看，

法律是怎样运作的？”其理论的来源，主要是“述行理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

将布隆里的理论视为“法律述行理论”。布隆里认为如果自这一理论视角来看法律的话，法律就应

当被视为是一种表演，而不是先在于我们行动的真实。置括也使得交互作用的发生通过稳定和修

复过的边界或多或少与其周遭环境独立开来。在此，我们也许会认为，法律既是置括与关联性相

互协商的资源也是其地点。置括的成功也就意味着法律的生产。〔８４〕

四、法律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可能意义

虽然法律地理学的发展在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也难以准确预测其未来的走向；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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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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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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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认为法律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中国的具体经验。基于此，在本

部分，笔者拟首先讨论几个可以运用法律地理学的方法分析的“中国问题”；而后再尝试提出几点

可以在未来进一步运用该思路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地理学的可能展开场域

结合笔者所阅读之有关法律地理学研究的文献，试举几例中国语境下的法律地理学研究。

一是所谓法律为空间赋义或空间的法律效果研究。这比如相邻权、采光权、隐私权等的研究，

以及其他与法律相关景观的法律意义。

二为“界限”研究，这主要指各种有关“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ｉｎｅ／ｂｏｒｄｅｒ）的研究及由此而形成的

“中心 边缘”之可能法律意义。在抽象意义上，法律的边疆及边疆的法律也都属于此。〔８５〕

三是若干衍生问题研究，这比如“后院”政治之邻避运动，都市更新计划之征拆与遗迹、文物保

护，棚户区改造等。

四为区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或划区（ｚｏｎｉｎｇ）研究。在这一论题下，像地理学家一样的思考方式就很

有意义。不过地理学家视野中的空间及其意义更为广阔，这比如大地法理学。〔８６〕客观地说，任何

社会的管理，都必然带有区分、区别，但是现代社会更加突出区隔、区划。这些区别、区分有些是人

为的，有些则是社会发展自身所带来的。前者，比如我国长期存在的有关城乡二元结构的以户籍

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又如现在非常典型的城市区划等。后者，比如通常所讨论的阶层流动问题。

“洄游青年”这一新词再恰当不过说明了这一点；而一部小说《北京折叠》亦是如此———“折叠城市

分三层空间”。〔８７〕这些区隔的形成，在当下社会，比较典型的是借助于如法律一样的规则。法律

在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划区时，不仅改变一些东西，比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也有可能导致一定问题

的出现。

在这方面更直接的是都市研究中大量涉及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城市的正面发展；

在反面，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都市分区制度让土地发展变得非常官僚化、非常政治化，而且非常

复杂化。这成为任何人建筑、改建、装修装潢或改变其土地使用计划前，要求‘建筑许可证’制

度……”〔８８〕这种因城市规划而带来的城市发展失败是否也与法律有关？

五稍微复杂一些，即我们基于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或者法律具有地方性的特点，便认为一项

法律最好能够与一地的社会实际相符合。在这方面，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相当的理论资源。〔８９〕

在此语境下，这种划分法律个别性的空间可能是基于自然地理上的亲缘性，也可能是基于种群等

方面的原因。在今天，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律个别性请求，都受到国家主权特性的严格限制或禁止。

作为一种缓和，对于因自然地理空间差异而要求的法律区别往往被转化为一定的司法技术问题。

现实地看，这种因应地理空间而设计有所区别的法律的制度理想在今天已经极难实现。〔９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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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会发现，主权国家———特别是采单一制的国家一般不允许两种以上的法律类型；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主权的原因，即便是在地理环境空间上相当接近的国家，也可能采完全迥异的法律类型。

但这是否就表明法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完全消弭了？答案是否定

的。因为在国家制定法之外大量存在的习惯、习俗等填充了因法律之无差别而致的现实空洞。在

这方面，国家主权的限制和影响就比较弱了。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很早就已表明，即便是在早期社

会，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不同区域和地方规则接近和相近的地方，这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论述框

架下表现得非常清楚。而对于因种群等提出的法律个别性请求，更多情况下被看作一种政治要

求，通常都会受到诸多限制。不过要注意的是，当自然环境空间对人的作用方式发生改变时，空间

与法律之间的关联则可能表现出曾经的差异空间向匀质空间的转变，进而带来法律规范上的趋

同，比较典型的是全球化的影响。

这样的列举肯定还能列出很多，那么我们可否抽象出更为一般的几个问题，以来进一步阐明

法律地理学之于我国的意义？

（二）法律地理学的中国价值

宏观上，法律地理学的研究无外乎体现在“空间对法律”“法律对空间”“空间 法律相互影响”，

以及“第三域”四个方面。贝内特与莱亚德在他们最近的论文中指出法律地理学关注的实质上是

关于人、地、法（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ｃｅ，ｌａｗ）之间的关系。
〔９１〕作为较早进行法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布瑞弗

曼、布隆里、德莱尼、柯达尔等人在２０１４年一本有关法律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书中指出，未来的法

律地理学需要在两个大的方面着力，一是权力与时间；二是空间与法律。〔９２〕更进一步而言，法律

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首先是更多区域的研究者加入进来，形成更多的相关研究。另外，就目前的研

究力量来看，主要是在大学教授地理学与法学院中持“社会 法律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方法及

专事比较法研究的学者。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贡献还比较有限。其次，还是

在于寻求前述有关法律地理学发展困境的新路径。具体研究的展开，主要的还是法律地理学关涉

问题的发现。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法律地理学研究受“社会 法律研究”影响还是很大。在这

个意义上，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社会学／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变化，都必定对法律地理学产生

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法律地理学能够找到自己最终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其还是

无法离开我们对于“法律”与“空间”各自的典型研究。略需注意的是，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主要是

自西方社会语境来讨论的。申言之，在我国的语境下可能会更复杂一些。首先，我国社会、理论

界对法律的理解在侧重点上较之西欧社会有其不同；其次，就空间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其很重要

的一个基础即是自城市出发；但显然地，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还无法说其就

是一个城镇社会。再次，就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整体话语背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谱系

而言，在我国是断裂的，或者是突然驶入的。而就有关法律地理学之问题意识或者问题域之于

我国的当下的一些可能疑惑，上文已有一定的阐述。但这并不是说法律地理学对于我国是一个

无意义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还是这一研究的一种经典类型———城市研究。除此之外，以下几

个方面都很有意义：

１．大国司法问题。这在文首有关“尼江问题”的讨论中已有提及，这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司法之

地方性（非地方化）。尽管从法制统一化的角度来看，司法之地方性并不成其一个问题；但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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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Ｌｕｋｅ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ＡｎｔｏｎｉａＬａｙａｒｄ，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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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还是会随地域、区域等的差异而表现出相应的地方特征。〔９３〕在这方面，

很值得借鉴的是区域研究（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方面的经验。

２．我国司法中的城乡差别问题。无论如何强调城镇化的作用，也无论如何看待今天我国乡村

社会的发展，都无法忽视有关乡村社会的法律问题。在当前，相当有市场的一股力量认为，目前我

们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律研究最主要的还是要关注城市的问题———因为这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

展方向；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沿着前述思路，那么这里的城市、乡村法律问题终究还是会回到

“中心 边缘”的角度去。这种思考进路需要反思，因为乡村之发展并不必然要以成为次城市为目

的，社会之发展也并不一定是要彻底“消灭”农村。由此，相应地，在处理城乡关系上、在对农村的

发展上需要有一定的法律予以调整。这并不是要刻意表达一种“乡愁”情节。

同样以列斐伏尔为例。尽管他是以其城市研究而著称于世，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曾专注

于有关乡村的研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列斐伏尔试图阐述出一种‘乡村社会学’。这种

‘乡村社会学’，既要直面‘土地问题’在全球各种社会转型中的中心位置，又要考虑伴随资本积累

加剧，乡村生活所经历的各种时空矛盾，以及，考虑城乡划分的消逝。正是在其乡村研究的语境

中，列斐伏尔构想出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但是，列斐伏尔放弃了该‘乡村社会学’

的计划，这，几乎就等于承认，‘城市革命’已经把乡村变得面目全非。”〔９４〕但在我国农村问题之特

殊性却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３．（资本）社会发展过程中空间扩展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的是诸如征地拆迁以及城市人居、

公共资源（如自行车道、广场、公园等）等方面。比如空间之变化对法律的影响，或法律之出台对空

间的影响。这一问题，与下面第４点相关，即空间与法律之间的正常关联，可能因为特权等方面的

原因而发生变异。生活中不乏下面的例子：一方面种种的空间生产问题往往因为既定法律而争议

搁浅；另一方面，一些情形下的空间扩展又视法律为敝屣，法律频频被突破。对于正在迈向法治的

我国来说，一个更值得忧思的地方尚不在于这种因空间之变化与不同而带来的司法差异；而是法

律与随时、单方政策之间的错乱适用。

４．司法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法律、司法资源在理想状况下，是应该得到公平之利用以及公平

地适用的，但现实中，在不同的空间情景中，法律和司法资源的配置可能出现一定之偏差，甚至形

成不公。法律及司法资源不应只为某些人所服务；法律及司法的惩罚功能也不应只加诸部

分人。〔９５〕

５．拟真网络社会空间与法学研究关系的探讨。〔９６〕

６．法学思考方法的丰富问题。学者汪民安讲：“列斐伏尔的伟大著作告诉我们，空间不仅仅是

一个中性的容纳器皿，它还有其强烈的主动的生产性。空间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的变化。没有

什么比当前中国的空间战争更多地体现了这一洞见了。”〔９７〕我们要做的是何以防止法律不会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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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可参见肖建飞：《社会地理空间差异下的家事诉讼》，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这段文字摘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阿尔伯特·托斯卡诺（ＡｌｂｅｒｔｏＴｏｓｃａｎｏ）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

等研究院所做“从‘乡村社会学’到‘城市革命’：列斐伏尔的当下意义”讲座的海报。参见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ｍｉａｎ．ｏｒ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５５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１ ２７）。

参见顾培东：《我的法治观》，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７～１７２页。

参见於兴中：《网络空间法律与秩序》，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第１０版；胡凌：《探寻网络法的

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Ｓｅｅａｌｓｏ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犌犪犾犪狓狔牶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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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对丰裕痛苦的敏锐洞察》，载《新京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４日，第Ｂ１０版。



一种工具，进而成为空间生产之“帮凶”———透过法律的空间生产，形成对社会生活之“无意”宰

制。〔９８〕或者空间调整变化与法律之间的张力，这比如治理雾霾与限行、关停工厂等。在这一点

上，前述德莱尼、布隆里的理论努力已经有了很好地揭示。

余　　论

对于法律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有学者早已提出超越“法律与地理”，并开出了若干新尝试；但客

观地说，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未来潜力仍然影响有限。即便是放弃要么是自法律、要么自地

理这种被当下法律地理学者所批评的狭隘研究视角，法律地理学的研究仍然没有找到自身非常明

确的研究领域并像法律经济学那样不断开疆拓土。〔９９〕对法律地理学而言，其要完全跳脱出法律

与地理的限制并进而重新阐释有关法律和地理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以前述德莱尼的“规范圈”

研究而言，尽管他有着从根本上建构法律地理学理论框架的雄心，但是就整体的阐释力和影响力

而言，实际上还是无法支撑起全新的法律地理学研究图景。考察法律地理学的发展进程，它在思

想根源上大量受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人文地理学及法学研究的思潮的影响，但比较明显的是无论是

自那个时候兴起的批判法学运动还是马克思地理学及如女性地理学等激进人文地理学都不断受

到后来思潮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法律地理学并没有在其最初依赖的思想资源式微后找到更有力

的思想基础。〔１００〕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法律地理学比较困难的是，它无法如当下人文地理学或者空间转向的社

会理论那样，主要将空间限定在社会空间的范畴内，而是要同时兼顾两种在旨趣上差异极大的自

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就法律的角度，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制度，法律不只是平面的、即时性的，它

还是历时性的。是故，空间也只能成为或者仅能成为理解法律的一维。法律地理学的兴起，固然

是看到了法律认识（展开）过程中的空间维度的缺位、空间中事实上的法律要素以及空间与法律之

间的切实关联；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空间理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转向原因及它所突出的侧

面。在这个意义上，有关空间理论的这个理论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再拉长历史的视

野，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有时可能更为关注空间的维度、有时则是

时间的维度、有时则是并重。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或许是一种折中，但也更是一种事实，法律之思

考需要空间（地理）和时间这两个维度。只有在这个维度下，我们才不会导致现实的理想法律缺乏

“根”的生长之源，也不会欠缺“空间”这个成长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的方法思路、〔１０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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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载《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关于法律经济学历史及其发展的简要介绍，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六版），史晋川、董雪兵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１页。

一定意义上，即便是在今天，地理学同样可以提供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阐释力。退一步，即使法律

地理学无法最终成形脱离“法律”与“空间”的独立研究对象，但在反思和检讨比较缺乏自身独立方法的法学来说，

地理学本身的洞察力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最终的研究上，涂尔干的理想也许是值得追求的。（“他抱负远大，

要在所有维度与视角下，通过所有的社会形式，去理解社会。”［法］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张金岭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２页。）至于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解读、解释传统检讨，可参

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１７页）。

参见［法］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１９—２０世纪法国史学思

潮》，顾杭、吕一民、高毅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



厄尔的历时性时间理论 〔１０２〕等或是值得法律地理学在长远的发展上借鉴的。

当我们一再强调“空间”的研究重心和侧重点不断发生变化时，实际上法律之研究内容也不断

在发生变化。〔１０３〕只不过当我们在法律地理学的研究中考虑空间之社会性时还是要不断虑及空间

之自然特性。无论如何，法律地理学之成为可能，全赖社会这个媒介。一方面我们会说正是在社

会这个人类活动的舞台上，不管是实际上的法律还是具体的空间，才有了展开、交互的意义；另一

方面，正是这个社会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带给了法律、空间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所谓的空间生产在当下这个社会才成为一个问题，亦使得法律之面目有了迥异于过去

的动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的吊诡，本为社会服务的制度反被社会本身所劫持和宰制，并对

人这个曾经被认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后，从时空角度来看，一如学者所指出的，相对于欧美国家所走过的法治之路，国内的法治

建设还是有相当多的不同。具体而言，睽诸欧洲、美国法律史，其近代法院及其独特司法文化的形

成，更像是一种历史选择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１０４〕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在一种价值预

设前提下的后天人力制度建构是否有可能？即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也要意识到其中的理论挑

战。在这一点上，对于要思考我国的法律地理学进路的学者而言，是要深切注意的。即是说，法律

地理学在英美诸国之发展，有其理论的自觉性和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则尽管法律地理学所揭

示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但在具体的路径和问题反映上却是要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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